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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519

公司简称：贵州茅台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

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李伯潭 工作原因 陆金海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据公司实际状况和未来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需求，拟订了以下利润分配预案：以2017年

年末总 股本125,619.78万股为基数， 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9.99元 （含

税），共分配利润13,816,919,602.20元，剩余66,194,387,848.13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以

上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州茅台 6005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宁屏 陈华

办公地址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电话 0851-22386002 0851-22386002

电子信箱 fnp@moutaichina.com fnp@moutaichina.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是茅台酒及系列酒的生产与销售。

（二）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为：采购原材料———生产产品———销售产品。

原材料采购主要根据公司生产和销售计划进行采购；生产产品工艺流程为：制曲———

制酒———贮存———勾兑———包装；销售模式以扁平化的区域经销为主，辅以公司直销的模

式。

（三）行业情况

2017年，白酒行业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呈现出产销稳增、效益提升、结构趋优、活力增强

的良好态势，并发生一些新的积极变化。 从需求端看，居民消费温和上扬，白酒消费持续升

级，多元消费增长态势明显，尤其个人和商务消费增长态势强劲，成为白酒行业消费的主力

军。 从供给端看，名优白酒企业树品牌、提品质、优品种成效明显，引领白酒行业产量稳步增

长，产销衔接良好，中高端白酒产品价量齐升，低端白酒产销稳增。 白酒企业纷纷抢抓新零

售机遇，积极布局电商渠道，不断深耕精耕市场。

公司是全国白酒行业领军企业。 2017年，公司呈现出经济发展贡献突出、品牌建设成果

凸显、文化营销水平提升、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社会责任积极履行的特点。公司主导产品“贵

州茅台酒”在国内外拥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是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也是集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有机食品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身的白酒品牌。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34,610,116,875.08 112,934,538,280.41 19.19 86,301,463,422.77

营业收入 58,217,861,314.17 38,862,189,993.84 49.81 32,659,583,72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079,360,255.74 16,718,362,734.16 61.97 15,503,090,27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24,083,628.17 16,954,689,021.77 60.57 15,616,866,43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1,451,522,828.96 72,894,137,783.25 25.46 63,925,978,43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153,036,084.13 37,451,249,647.05 -40.85 17,436,340,141.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56 13.31 61.97 12.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56 13.31 61.97 12.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95 24.44 增加8.51个百分点 26.23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3,308,639,084.87 10,881,391,134.09 18,260,437,281.05 15,767,393,8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123,119,324.13 5,127,741,605.58 8,732,986,054.39 7,095,513,27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148,184,676.75 5,131,691,901.77 8,807,132,263.11 7,137,074,78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08,975,096.56 826,385,313.80 15,851,406,787.83 -633,731,114.06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9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4,90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778,771,955 61.99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09,738 73,707,157 5.87 未知 其他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 27,812,088 2.21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273,068 16,208,190 1.29 未知 其他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 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交易所)

-304,728 12,262,840 0.98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787,300 0.86 未知 其他

奥本海默基金公司－中国基金 -2,076,500 4,613,500 0.37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1,737 3,876,237 0.31 未知 其他

贵州省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487,220 0.28 未知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沪

-2,013,008 3,367,393 0.27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

开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是

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度，公司共生产茅台酒及系列酒基酒63,787.61吨，其中茅台酒基酒42,828.59

吨，系列酒基酒20,959.02吨；实现营业收入582.18亿元，同比增长49.81%；实现营业利润

389.40亿元， 同比增长60.4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0.79亿元， 同比增长

61.97%。

2�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8,217,861,314.17 38,862,189,993.84 49.81

营业成本 5,940,436,371.97 3,410,104,085.97 74.20

销售费用 2,986,068,544.99 1,681,052,022.90 77.63

管理费用 4,720,542,820.14 4,187,189,840.42 12.74

财务费用 -55,722,346.19 -33,175,188.52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53,036,084.13 37,451,249,647.05 -40.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0,645,214.60 -1,102,500,804.20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99,177,880.80 -8,334,512,252.23 不适用

研发支出 434,880,000.00 609,608,900.00 -28.66

（2）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酒类 58,168,590,292.39 5,914,662,726.79 89.83 49.76 75.33 减少1.48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茅台酒 52,394,294,489.52 3,763,545,873.32 92.82 42.71 57.76 减少0.68个百分点

其他系列酒 5,774,295,802.87 2,151,116,853.47 62.75 171.53 117.77 增加9.20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国内 55,898,493,839.69 5,644,839,717.00 89.90 51.97 77.51 减少1.45个百分点

国外 2,270,096,452.70 269,823,009.79 88.11 10.27 39.45 减少2.49个百分点

3�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7�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年度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有贵州茅台酒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

酒销售 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国酒茅台定制营销（贵州）有限公司、北京

友谊使者商贸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巴黎贸易有限公司、贵州赖茅酒业有限公司、贵州茅台

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共八家。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

600519

编号：临

2018－003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3月6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以派专人

送达或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8

年3月26日，本次会议在公司多功能会议中心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7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的6人，授权委托其他董事出席的1人（独立董事李伯潭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陆金海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袁仁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二）《2017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三）《2017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四）《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五）《2018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六）《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实际状况和未来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需求， 会议拟订了以下利润分配预案：以

2017年年末总股本125,619.78万股为基数，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9.99元

（含税）， 共分配利润13,816,919,602.20元， 剩余66,194,387,848.13元留待以后年度分

配。

（七）《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八）《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九）《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子公司与贵州银行开展存款业务的议案》（详见《关于子公司与贵州银行

开展存款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5）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因经营业务及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国

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营销公司” ）和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茅

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酱香公司” ）拟与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州银行” ）发生因收款导致的存款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茅台财务公司” ）拟与贵州银行发生同业存款业务。 2018年至2020年期间，茅

台营销公司预计单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17亿元；茅台酱香公司预计单日最高存款余额不

超过5亿元；茅台财务公司在贵州银行的同业存款余额预计每年不超过人民币69.56亿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贵州银行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十一）《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至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详见《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6）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为充分发挥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财务公司” ）

的业务职能，茅台财务公司拟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不含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企业）提供存款、授信（含贷款、票据承

兑、贴现等）以及结算、财务和融资顾问等其他金融服务。 预计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关

联方在茅台财务公司的存款不超过320亿元，贷款不超过30亿元；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

关联方在茅台财务公司的存款不超过420�亿元，贷款不超过35亿元；2020年10月至2021年

9月关联方在茅台财务公司的存款不超过550亿元，贷款不超过40亿元。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

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予以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国、李保

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二）《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案》（详见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8－007）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董事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向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和贵

州富明行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酒瓶，向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采购瓶盖，向贵州省

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和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采购纸质包装，向贵州茅台物流园

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采购糯高粱、小麦等原材料，经确认，2017年度上述原材料采购交易金

额为8.64亿元（含税）。

为进一步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提高公司原材料的质量管控、食品安全管控以及安全

溯源等管理能力，公司决定2018年度继续向上述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0.81亿元（含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

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

国、李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三）《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议案》（详见《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8）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

司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含本公司及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销售本公司产品，经确认，201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

间交易金额为18.54亿元（含税）。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销售渠道，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和贵州茅台酱

香酒营销有限公司拟在2018年继续向上述关联方销售本公司产品，预计2018年度交易金额

不超过38.38亿元（含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予以

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国、李

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四）《关于确认租赁茅台集团子公司场地、设备、劳务服务包装酱香系列酒部分产

品费用的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董事会 2017�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租赁贵州

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场地、 设备、 劳务服务包装酱香系列酒部分产品， 经确认，

2017年度实际交易金额为1.42亿元。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方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为本公司关联

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

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国、李保芳、赵书跃）回避表

决。

（十五）《关于向华贵人寿购买“员工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障保险”的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为有效转移企业风险，提高员工幸福感，增强员工归属感，会议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华贵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购买“员工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障保险” ，保险服务期限为三

年，每一年为一个保险保障期限，预计2018年度增加交易金额为70万元，2019年度和2020

年度的保费费率水平均按2018年度执行。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方华贵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

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国、李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六）《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决定与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向中国贵

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租赁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预计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

12月31日期间交易金额为0.29亿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

公司关联方，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

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

国、李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十七）《关于与关联方签订〈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决定与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综合服务协议》，向中国贵

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公务车运输服务、生活设施服务（包括食堂、档案馆

服务、环保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员工体检和防暑降温药等），预计2018年7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期间交易金额为1.77亿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

公司关联方，本次续签《综合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议案

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审议本项议案时，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三位董事（袁仁

国、李保芳、赵书跃）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中，第一、三、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三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8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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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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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2018

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3月6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以派专人

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的通知。2018年3月26

日，本次会议在公司多功能会议中心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均亲自出席了会议。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罗国庆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以及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监事会对《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审核，认为：《2017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出公司2017年度的主要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未发现所载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3月28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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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2018－005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贵州银行开展存款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3月26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贵州银行开展存款业务的议

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营销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茅台酱香公司” ）和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

财务公司” ）因经营业务及发展需要,拟与关联方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

银行” ）发生存款业务。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概述

茅台营销公司和茅台酱香公司拟与贵州银行发生因收款导致的存款业务，茅台财务公

司拟与贵州银行发生同业存款业务。

三、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杨建军先生

担任贵州银行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贵州银行为

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贵阳市瑞金中路41号

注册资本：96.61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瑞彦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

办理委托存款、委托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

务和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业务；经银行业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

1.因收款导致的存款业务；

2.同业存款业务。

（二）交易期限

2018年至2020年。

（三）交易金额

1.茅台营销公司

预计在贵州银行单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17亿元。

2.茅台酱香公司

预计在贵州银行单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5亿元。

3.茅台财务公司

按照茅台财务公司同业授信管理办法规定，与贵州银行存款类业务余额控制在对贵州

银行同业授信范围内。 茅台财务公司对贵州银行的同业授信额度为86.95亿元，为有效控制

风险，茅台财务公司在贵州银行的同业存款余额预计每年不超过人民币69.56亿元。 在不超

过对贵州银行69.56亿元的同业存款余额预估金额内，茅台财务公司将根据贵州银行监管评

级、资产规模、风险控制水平的变化对与贵州银行的同业存款余额额度进行适时调整。

（四）定价原则和依据

1.茅台营销公司和茅台酱香公司

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并结合一定浮动利率

计算。

2.茅台财务公司

茅台财务公司与贵州银行的同业存款利率严格遵循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采取价格优先，效率优先，授信总额控制的原则，按照公开市场报

价竞标的方式进行交易，中标利率符合茅台财务公司《同业存款管理办法》的规定。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实收资本96.61亿元（2016年年报数据），根

据《贵州茅台集团财务公司金融同业授信管理办法》，贵州银行评级结果为AA，对应授信

额度为其上年度实收资本乘以0.9，因此，公司贷审会给予贵州银行86.95亿元的同业授信额

度。 茅台财务公司与贵州银行关联交易的授信条件不优于其他同类授信的条件，公司与上

述关联方的授信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进行。

五、独立董事意见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均在事前对本议案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子公司因经营业务及发展需要，与关联方贵州银行开展存款业务，本交易符合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我们同意《关于子公司与贵州银行开展存款业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

会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同意《关于子公司与贵州银行开展存款业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茅台营销公司和茅台酱香公司在贵州银行存款为非主动性存款，主要为经销商汇入货

款。 开立该账户主要作用是增加经销商汇款银行选择范围，有助于提升服务效率、提高服务

质量。

茅台财务公司与贵州银行的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茅台财务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属于

茅台财务公司日常业务。 因茅台财务公司目前主要的资产业务是同业存款，茅台财务公司

以不优于其他同类授信的条件对贵州银行进行了同业授信，按照茅台财务公司《同业存款

管理办法》采取公开市场报价竞标的方式进行交易，该交易遵循了价格优先、效率优先、授

信总额控制的原则,具公允性，是在保证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为股东获取最高收益，对本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交易风险管控

茅台营销公司和茅台酱香公司为确保公司资金安全，降低资金风险，防控资金损失，便

于管理，提高收付款工作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

为规范银行存款业务，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与有效使用，依据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结合公司

实际，制订了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二是对现有业务环节及流程进行完善，强化业

务环节的风险点的管控力度；三是加快资金归集速度、提高资金归集率，及时做好资金归集

工作。

茅台财务公司对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的管控措施是：一是财务公司严格在预计

授信额度范围内对关联方开展业务，财务公司的授信额度不超过关联方的实收资本；二是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规定，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财务公司依法接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

银行的监督管理，确保合规经营；三是财务公司严格保持自身业务的独立性，按照公平、公

开、公正的交易原则，依法依规履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审慎开展同业业务；四是公司定期

对财务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查，确保资金使用规范，保证资金安全；五是财务公司将严格

按照公司《同业存款管理办法》并通过强化内控管理确保合规开展同业业务。 截止2017年

12月31日，财务公司各项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其中资本充足率为15.02%，不良贷款率为0，

流动性比例为59.01%。

综上所述，本议案所提关联交易符合正常商业条款及公平原则，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

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 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不因本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8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

600519

编号：临

2018－006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3月26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

至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为扩大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财务公司” ）资金

管理规模，提升整体资金运营效率，提高盈利能力，茅台财务公司拟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集团公司” ）及其子公司（不含本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企业，下同）提供金融服务。

由于涉及关联交易，审议本项议案时，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4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

决并获一致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

决。

二、关联交易概述

为扩大公司资金管理规模，提升整体资金运营效率，提高盈利能力，茅台财务公司拟向

茅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茅台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茅台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茅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茅台财务

公司此次拟向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构成关联交易。

茅台财务公司于2013年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注册资本8亿元。 根据

《公司法》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我国财务公司是指以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和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及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三、前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年份 前次预计日最高金额(亿元)

前次实际发生日最高金额 （亿

元）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关联方在茅台财务

公司存款

2016年 140 128.65

2017年 160 139.13

2018年 180 139.13

关联方在茅台财务

公司贷款

2016年 10 1.78

2017年 25 2.40

2018年 35 2.40

贷款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关联方在上述日期内自有资金

充足，多数子公司无贷款需求。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金额（亿元）

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

2019年10月至2020年9

月

2020年10月至2021年9

月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关联方在茅台财务公司存款 320 420 550

关联方在茅台财务公司贷款 30 35 40

五、关联方基本情况

茅台集团公司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贵阳市外环东路东山巷4号，注册资本

为100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袁仁国，主要办公地点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经营范围：酒类产

品的生产经营；包装材料、饮料的生产销售；餐饮、住宿、旅游、运输服务；进出口贸易业务；

商业、办公用房出租、停车场管理；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行为。

六、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茅台财务公司拟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

司（不含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企业）提供存款、授信（含贷款、票据承兑、贴现

等）以及结算、财务和融资顾问等其他金融服务。 预计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关联方在茅

台财务公司的存款不超过320亿元，贷款不超过30亿元；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关联方在

茅台财务公司的存款不超过420�亿元， 贷款不超过35亿元；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关联

方在茅台财务公司的存款不超过550亿元，贷款不超过40亿元。

七、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及执行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广大股东利益。

1.存款业务

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不同期限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

内浮动，存款利率不高于对公司执行的存款利率。

2.授信业务

相关利（费）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现行利（费）率执行，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

内浮动，利（费）率不低于对公司执行的利（费）率。

3.其他金融服务

除存款和授信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 收费标准参照国内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

平。

八、独立董事意见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均在事前对本议案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如下意见：

茅台财务公司拟向茅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充分利用茅台财务

公司的业务职能，并按出资比例享有茅台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所取得的利润。 本交易符

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我们同意《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至2021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与上述议案有关的关联董事回避

了表决， 由全体非关联董事表决并一致同意。 公司董事会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同意《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至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是有利于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茅台财务公司对关联方提供贷款等金融业务，充

分整合关联方原属商业银行的优质信贷资源，实现利息收入，提高资产收益；二是有利于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 茅台财务公司通过吸收关联方存款，整合关联方原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资

源，扩大资金规模，充分发挥资金统筹功能和规模管理效应，提高资金议价能力。 茅台财务

公司从2013年成立至2017年12月末实现净利润22.71亿元； 三是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发展

能力。 茅台财务公司发挥金融平台优势，加大金融创新，有利于公司投资和资本运作，助推

公司以“融”促“产” 。

十、交易风险管控

对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管控措施是：一是茅台财务公司严格在预计授信额度范围内

对关联方开展业务，授信额度不超过关联方存款余额，不占用公司资金；二是严格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规定，严格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同时，茅台财务公司依法接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

督管理，确保合规经营；三是茅台财务公司严格保持自身业务的独立性，按照公平、公开、公

正的交易原则，依法依规履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审慎提供金融服务；四是公司定期对茅台

财务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查，确保资金使用规范，保证资金安全；五是严守茅台财务公司

风险控制的三条防线并通过强化内控管理向关联方提供公平、公正的金融服务。 截止2017

年12月31日，茅台财务公司各项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其中资本充足率为15.02%，不良贷款

率为0，流动性比例为59.01%。

经过分析和研判，关联方具有良好商业信用和经营能力，能够遵守并履行相关约定。 综

上所述，本议案所提关联交易符合正常商业条款及公平原则，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并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不因本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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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根据公司董事会 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向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

司和贵州富明行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酒瓶， 向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采购瓶盖，向

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和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采购纸质包装，向贵州茅台

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采购糯高粱、小麦等原材料，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及采购数量

增加，导致实际发生金额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金额，需对2017年度该项交易金额予以审

议确认。

（二）为进一步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提高公司原材料的质量管控、食品安全管控以及

安全溯源等管理能力，公司2018年拟继续向上述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富明行包装有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

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公司、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贵州茅台物流园区

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方，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公司与上述公司的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茅台集团公司” ）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改毛村大兴田组

法人代表：王俊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2.贵州富明行包装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茅台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黔陶街上368号

法人代表：王俊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3.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茅台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

住所 ：珠海市华威路323号

法人代表：袁仁国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4.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茅台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坛厂镇

法人代表：杨凤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5.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此公司为茅台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参股

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东泉路205号

法人代表：沈小靖

经营范围：生产各类商标和包装装潢印刷制品，电脑排版设计、制版，销售自产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此公司为茅台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坛厂工业园区

法人代表：张本财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高粱、小麦等粮食作物的仓储、购销等业

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酒瓶、瓶盖、纸质包装材料、糯高粱、小麦等原材料。

（二）交易的名称和类别：购买原材料

（三）交易内容：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向贵州新华羲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富明行

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酒瓶，向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采购瓶盖，向贵州省仁怀市申

仁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和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采购纸质包装材料，向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

食收储有限公司采购糯高粱、小麦。

（四）定价原则和依据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和公司《集中采购管理办法》谈判议

价确定价格，采购价格不高于非关联第三方采购价格。

（五）交易期限及金额

1.确认2017年度发生金额为8.64亿元（含税）。

2.预计2018年度发生金额为10.81亿元（含税）。

（六）结算方式：与非关联第三方结算方式相同。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包装材料采购方面，上述关联方在茅台集团公司的统一严格管控下，有利于公司对

包装材料的质量、追踪溯源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管控，特别是能防止包装材料的防伪技术

和标准外泄，其生产的酒瓶、瓶盖、纸质包装等符合本公司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

在酿酒原料采购方面，一是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提供粮食均符合公司

要求；二是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保证库房内的原料安全，能按本公司生产

需求及时调拨使用，确保数量和质量。

公司向上述关联方购买原材料是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

案》。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由其余4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并获一致同意通过。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提交的议案及相

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基于独立判断，同意将《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在市场公允价格条件下，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有利于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提

高公司原材料的质量管控、 食品安全管控以及安全溯源等管理能力。 本交易符合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 我们同意本议案。

2.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与上述议案有关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全体非关联董

事表决并一致同意。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同意《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

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8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

600519

编号：临

2018－008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根据公司董事会 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和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控股子

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茅台营销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酱

香酒公司” ）向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集团公

司” ）及其子公司（不含本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下同）销售本公司产品，

预计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交易金额不超过 12.78�亿元（含税）。 2017年

年初时较谨慎的预计了交易金额，2017年下半年茅台酒市场持续向好，市场需求旺盛，加之

为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销售，公司对关联方的供货量超过预期，导致实际交易金额超过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金额。

（二）为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优势资源做好公司产品的销售工作，增加销售收入和利

润，茅台营销公司、茅台酱香酒公司拟在2018年度继续向茅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本

公司产品。

本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茅台集团

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阳市外环东路东山巷4号

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袁仁国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办公地点：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经营范围：酒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包装材料、饮料的生产销售；餐饮、住宿、旅游、运输服

务；进出口贸易业务；商业办公用房出租、停车场管理；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行为（以上涉及

行政审批或许可的经营项目，须持行政审批文件或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贵州茅台酒及系列酒

（二）交易的名称和类别：销售产品、商品

（三）交易内容：茅台营销公司、茅台酱香酒公司向茅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本公

司产品

（四）定价原则和依据

销售价格与公司其他非关联经销商的购货价格相同或定价原则相同。

（五）交易期限及金额：

1.确认201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交易金额为18.54亿元（含税）。

2.预计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交易金额不超过38.38亿元（含税）。

（六）结算方式：结算方式与公司向其他非关联经销商销售产品采取的结算方式相同

。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销售渠道，增加销售收入，提高经营效益。 本次

交易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存在负面影响。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

议案》。 由于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其

余4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并获一致同意通过。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提交的本项议案

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基于独立判断，同意将《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茅台营销公司、茅台酱香酒公司向茅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公司产品将有利于

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销售渠道，增加销售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我们同意本议案。

2.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与上述议案有关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全体非关联董

事表决并一致同意。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同意《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

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8日


